
第 164號公告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(第 505章 )

(根據第 (26)(3)條發出的公告 )

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

現根據《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》第 26(3)條公布，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已根據該條例第 26(1)(a)條
的規定，委任葉巧瑜女士 (持有認可社會工作學位的註冊社會工作者 (第 1類 ))為紀律委員會
備選委員小組成員，任期由 2020年 1月 16日起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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